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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推动了数字政府的建设。然而，由于数
字政府建设的应然性基础存在多重对立的认知，技术的进步反而带来了数字治
理手段和其行政目的之间的冲突，并直接影响政府和公众对数字政府建设活动
进行有效问责。论文运用组织阴影的行政伦理框架，根据不同的手段－目的冲
突类型，将各种伦理冲突归为四类：工具理性论、专家治国论、无人决策制、
理论终结论。该分类为数字政府建设实践中产生的问责困难提供了伦理方面的
分析视角，并为总结纷繁复杂的伦理冲突现象提供了有行政伦理理论依据的分
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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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数字政府的价值模糊现象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智能化为特征，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
的数字政府建设也同步加速。人们期待数字政府能通过信息的高效处理建立起
全方位、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然而，尽管信息传递效率历来被视为行政制
度设计的基础条件，但数字治理在行政规范意义上的内涵却没有随着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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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更为清晰。数字治理究竟是不同于理性官僚制行政伦理的治理范式，还是
使用数字技术的治理手段？在技术进步的同时，技术与行政之间的价值规范和
逻辑关系反而变得模糊、宽泛。这使得对于数字治理的讨论往往陷入两大表面
相反而系出同源的思维现象。其一聚焦于技术手段，将数字政府理解成使用数
据技术的政府，即遵循既定行政架构但采用新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管理。信息被
理解为器用，而不考虑其对行政流程应然性的冲击和重塑。其二则是将信息技
术视为突破官僚制的决定性力量，乃至产生对行政工作复杂性的简单化理解。
这种思维模式认为，如果算法或数据平台可以使行政管理高效秒批，则基于官
僚制理性的传统流程设计将因为系统的透明和自动化等特征变得不再复杂。数
字政府大可围绕其核心业务流程逻辑向更加程序化的方向发展。

这两种思维模式看似完全相反，但溯其根源却有一个共同的隐喻，即以理
性官僚制为特征的传统行政逻辑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价值体系类型。无论是遵循
还是再造，规范价值层面的选择和倡导多是宏观整体性的。信息技术应用在具
体行政伦理框架内的不适、冲突等规范价值细节则相对模糊。差异的价值观究竟
会在行政实践中如何产生冲突？模糊的规范价值细节使这一问题难以进行系统归
纳分析，从而使分析偏向个体价值立场的表达。尽管简·芳汀（Ｊａｎｅ Ｅ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在２００４年就提出了数字治理的经典问题，即信息技术发展所形成的虚拟国家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ｔａｔｅ）究竟是强化还是弱化了官僚制？但在正反双方都虚化价值冲突具
体类型的情况下，即使信息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学界也难以更为系统地给出
回答。

因此，本文聚焦于“数字政府建设为何会产生伦理冲突”这一核心问题，
通过多组价值悖论整理出深层次的价值冲突体系，从而在学术研究层面为信息
技术发展与官僚制行政伦理碰撞之下纷繁复杂的伦理冲突现象提供类型化的系
统解释，也为在行政实践过程中减少信息系统设计理念和行政要求之间的价值
观念冲突、缓解公务员在面对冲突的行政要求时的无所适从提出警示和参考。

二、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既有价值争论及述评

相比于如火如荼的应用设计，数字治理的行政伦理价值规范基础通常较少
得到分析讨论。在现有研究中，对于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的价值冲突更多通过
实际工作中的难点、堵点，乃至对于技术发展的不同认知态度来呈现。总的来
说，现有研究讨论集中在制度建设、群众权益保护和安全效率平衡三大维度。

（一）对价值冲突的现有论述
首先，制度建设的缺失是数字政府建设的突出挑战之一。此类问题虽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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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案例上表现各异，但究其伦理根源，大多是在统筹规管和分散多中心两种
价值需求间产生矛盾和冲突。由于数字治理的信息不再由单一公共部门完全掌
握，数字治理在统筹协调、角色分工以及标准化建设等方面都出现了应然性困
境。究竟应该由什么机构、按照什么标准、进行怎样的分工，才能既体现公共
服务主权受托的特性，又能符合数字治理平等分散多中心的特点，这成为一个
两难问题。在统筹协调方面，数字政府的业务需要不同区域、层级、部门进行
信息共享以放大信息的利用价值（王长征、彭小兵，２０２１）。在现有数字政府的
建设过程中，各个部门自行建立网站和系统，这导致数据分散重复建设等问题
日益严重。官僚制结构的封闭性和层级化等特点也导致“数据不敢共享” （黄
璜，２０２０）。在角色分工方面，现有数字政府的建设主体是企业。政府为了减少
成本，通常将数字政府的搭建外包，私营企业由此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承担了
部分公共性工作，拥有了一定的公权力（单勇，２０１９）。但如何防止企业利用数
字资本进行数字资源垄断从而影响公共性，相关法律尚不完善（孟庆国、崔萌，
２０２０）。在标准化建设方面，政府部门的标准化要求和审批规定常常导致电子政
务的建设落后于技术发展的进程（Ｃｈｅｎ，２００２）。另一方面，不同部门之间尚未
建立起统一的规范和技术标准，部门之间信息化建设、政务服务数据的储存形
式、调用方式和业务服务接口的差异都十分明显，这使得职能部门之间进行数
据共享的动力不足（徐晓林等，２０１８）。政府跨组织边界的信息整合工作不到
位，尚未建立不同组织之间共同信任的网络协议和网络安全认证，这导致数据
利用的价值下降（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２００９）。

其次，数字政府建设中存在群众权益保护不足、公众意见失真以及数字鸿
沟等社会公平问题。在服务设计上，数字政府建设出现形式主义的现象。例如，
各种基于任务而出现的政府ＡＰＰ在下载方式、使用界面和功能设计上都存在较
大的问题。部分ＡＰＰ沦落为一种装饰，无法实现服务群众的目标（钟伟军，
２０１９）。在群众意见反馈方面，匿名化发言的出现扩大了网络领域的自由。但网
络的群体极化、网络威胁等现象也造成公众意见反馈的失真（韩兆柱、马文娟，
２０１６）。数字政府的建设还可能陷入回应性陷阱，即部分政府选择性地回应民众
的意见。相比回应的数量和速度而言，在回应群众的质量和满意度方面尚未存
在很好的衡量方式（李慧龙、于君博，２０１９）。在数字鸿沟方面，数字政府催生
了一批“电子盲人”，主要以老人、小孩和残障人士为主。这一批人由于数字技
能的缺失逐渐遭到边缘化（王伟玲，２０１９）。一定程度上，此类冲突在价值层面
是“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两种行政伦理体系冲突在数字治理时代的
延续。如果秉持顾客导向、效率优先等价值理念，公民的选择权以及公共服务
的经济效率将得到重视和提升，但在类似市场化选择的策略下，对于那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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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低经济效率的边缘群体而言，其对公共服务的诉求则很容易遭到忽略。然而，
若淡化以绩效和经济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竞争，强调公共利益与市场经济
利益的区别，又可能因缺乏明确的结果判定指标而陷入形式主义。

最后，数字治理在公共信息处理的安全以及效率问题上都亟待加强。对于
公民数据的使用，我国尚未在国家层面进行立法。因而在实践中，政府能否利
用个人信息的判断只能基于知情同意原则。知情同意原则是基于个人控制权的
私权关系保护模式，私权关系保护模式能否面向公众利益等公共面向还需法律
进一步规定（宋烁，２０２１）。同时，数据在其存储和使用过程中都会存在泄露风
险。如何透明地收集资料并保护公民信息，这个问题仍有待解决（张成福、谢
侃侃，２０２０）。在效率问题方面，数字化文档的运用还不能做到完全普及。在电
子文档无法普及、纸质文档仍为必需项时，建立电子文档等于额外增加一项工
作，节约成本自然无从谈起（王伟玲，２０１９）。同时，在数据的存储和管理方
面，由于数据标准尚未建立，不少部门拥有不同的共享方案，这导致数据收集、
管理和筛选成本增加，从而导致数字政府效率下降（徐晓林等，２０１８）。在效率
与安全两种价值对立冲突的情况下，数字政府建设自然可能出现此类与原本目
标背道而驰、只能便宜行事而不可细究其合理性的结果。

正是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学界关于信息技术对理性官僚制的影响也呈现
出分立的态度。典型的乐观主义学者认为，数字政府的建设可以起到降低成本、
提高公众参与以及促进部门合作等作用；部分乐观主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虽
然能降低行政成本，但却往往会付出损害公民权利等代价；持悲观主义观点的
学者认为，数字治理会导致过度分析，最终反而会影响治理决策质量；持完全
工具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信息技术只是纯粹的工具，只有落实到具体政策才
能讨论其合理性（Ａｓｇａｒｋｈａｎｉ，２００５）。

（二）数字政府伦理困境的两大维度
上述制度、权益、安全等维度的归纳只是对现有数字政府研究中有关伦理

冲突议题的大致总结。数字政府建设中的伦理冲突还可能体现在更多具体细节
之中。如果仅按现象划分，各种冲突类型之间的逻辑关系将变得更加模糊，对
数字政府伦理困境的分析也就更容易失去体系。然而，尽管伦理困境的具体表
现各不相同，如果深挖其中对于应然性判定的逻辑起点，则可以发现：当信息
技术与官僚制伦理体系发生碰撞时，数字政府的伦理基础将同时存在二维张力，
即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冲突，以及继承自传统政府行政组织模
式的组织与个体之间的冲突。

具体来说，在数字治理的应然性观念中存在一项关于“手段－目的”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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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悖论。一方面，如果秉持“行政在于执行，技术仅为手段”的价值理念，信
息技术也应该属于实现人民意志与法定目标的手段。因此数字治理需要按照法
理程序理性的原则和要求运作，从而防止行政手段失控并凌驾于目的之上。另
一方面，与之相反的另一种价值观将技术现状视为客观条件，将行政结构视为
根据条件设计的人造物。行政结构被认为应该适应技术进步，以免削足适履，
将技术进步扼杀在僵化的行政结构之中。在这种价值观下，技术不应是既定法
理程序理性的严格遵从者，相反，技术应是改革者和突破者。否则，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行政流程与技术现实的不匹配将愈发严重。这两种应然性伦理倾
向都言之成理。但一旦两者在具体事务中叠加，就会出现既要求信息技术应用
能被行政结构控制以防止滥权，又要求行政结构能被信息技术设计以防止落后
的情况。但如何让信息技术既受到控制者约束，反过来又能设计自己的控制者，
这成为一项规范价值判断中的逻辑难题。

这种“手段－目的”悖论不仅制约了与数字治理配套的行政哲学的发展，
而且在行政实践中经常陷入两难处境。若严格按照程序理性要求，则改变法定
流程的技术创新常常于法无据。但一旦网开一面让技术创新先行先试，则会出
现行政问责体系的破口。本应禁止的违法行为遂以创新名目趁虚而入，乃至陷
入创新失控、无法精准问责的困境。这使得一线行政人员在面对新技术时难免
瞻前顾后。同时，由于这一问题的本质事关应然性判断，逻辑上需要先行明确
伦理判断才能为技术进步指明方向，而不可能反向依赖实然的技术进步解决伦
理问题。因此需要回归官僚制的理性本质，将数字治理的特征与官僚制既有理
性原则相比对，才能解开一线行政人员的伦理心结。

与此同时，传统行政伦理中，作为人的公务员个体和作为组织理性象征的
组织规定之间存在固有矛盾，这一冲突也仍然存在于数字政府之中。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随着行政管理中管理主义的兴起，登哈特（Ｄｅｎｈａｒｄｔ，１９８１）提出的
“组织阴影”成为行政学批判理论中关于公共组织伦理冲突的重要概念。其核心
在于揭示个人在组织化社会，尤其是理性官僚制组织中的个体价值判断困境。
一方面，由于现代组织及其管理工作方式被认为是科学理性和客观性原则的结
晶，组织的理性目标被要求置于个体成员的价值判断之上，遵守纪律和服从命
令成为各国公务员普遍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行政系统中组织控制
的强化导致个体不再被允许自行诠释工作。个人选择、个体责任和一线创造力
也由此遭到抑制。公务员被要求按照既定程序工作，除非另有授权，否则不能
越权自行改变程序。符合程序要求的懒政即使产生负面结果，也会被程序理性
的伦理价值观掩护，这使得懒政官员有了敷衍塞责的借口。反之，公务员突破
程序要求的个体创新即使产生了正面结果，仍要为合法合规性要求之下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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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而胆战心惊。工具理性因而使作为手段的行政流程凌驾于结果之上，产生
了手段与目标背道而驰的现象，出现了管理主义在“寻求控制中失去控制”的
结果。

相比于上世纪的管理主义，今日的数字政府建设兼具程序化和智能化的特
点，其对于官僚制理性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存在差异。但新时代的行政部门同样
笼罩在数字形式的“组织阴影”之下。本文将从行政伦理的现象入手，通过分
析组织理性与数字技术的关系，为系统性解释数字时代的行政伦理冲突现象提
供规范分析基础。

三、数字化组织阴影的伦理冲突框架

通过回顾现有数字政府研究中差异化的价值导向，不难发现，在现行数字
政府建设实践中，每种价值导向都能在其自身伦理体系中通过自圆其说来获得
合理性支持，但又存在对立的应然性目标进而形成相反的价值导向。一旦要求
同时实现相反的价值就会出现伦理冲突，导致一个应然目标的高效实现可能反
向形成对另一个应然目标的阻碍。这种古德赛尔（Ｇｏｏｄｓｅｌｌ，２００３）所描述的行
政目标“无赢家状态”（Ｎｏｗ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在行政伦理研究中已有大量讨论，数
字政府建设作为一项行政工作自然也难免于外。

但由于在数字治理的行政伦理体系中存在“手段－目的”悖论，这使得数
字政府在建设过程中不仅存在公平与效率、程序与结果、自主与监察等传统行
政价值冲突，还会因为数字治理自身存在冲突的伦理观念导致数字治理中的价
值冲突与理性官僚制内的价值冲突双向扩大。由于信息技术既是工具手段，又
是决定社会结构的力量，因此，对于实践中任何观察到的负面结果而言，“信息
技术是技术手段，其应用应当符合法定要求”和“信息技术确立了未来发展方
向，法定要求应该按照技术发展潮流进行改革”都可以套用解释，并形成应然
性逻辑循环。同时，针对某种具体的数字治理模式实践所总结出的弊端，也会
出现“该模式不好”和“该模式执行得不好”两种难以清晰区分的归因。

由于切入点不同，无论何种论述都能找到具有同等解释力的相反论述，最
终导致问题根源究竟是制度不好还是落实不好成为“鸡蛋相生”的逻辑悖论。
究竟是技术“华而不实”还是制度限制难以“物尽其用”，关于二者的讨论也
会成为无尽循环的争吵。因此，改技术还是改制度的争论随之演变为不能随经
验积累而逐渐明晰的价值立场。由于应然性的逻辑悖论只能从规范价值分析中
寻找答案，若要跳出现有研究的循环逻辑，就要为官僚制运作逻辑找到一个适
合数字时代的规范价值锚定点。如此一来，后续的价值演绎推理才能更为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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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伦理中的组织阴影模型需要一定程度的扩展。数字政
府建设中行政伦理冲突的根源不仅在于传统组织阴影模型所强调的基于程序等
官僚制组织理性与基于美德等个人价值间的冲突，更在于对于如何确立自身的
伦理体系，乃至如何理解对立伦理观的挑战与冲突。数字时代的组织阴影因此
呈现出二乘二的两两对立结构。相限中的每个位置都具备其自身特有的行政哲
学规范价值基础，而两两对立下又会出现不同的伦理冲突类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四相限伦理冲突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当组织理性将信息技术视为一种技术手段，并要求其服务于既有行政规定，
同时按照程序予以控制时，其数字治理的规范价值基础是工具理性。此时数字
治理将继承传统理性官僚制的伦理价值判断原则，其行政问责体系也将按政
治－行政命令服从关系、程序控制等程序法理模式展开。这是传统理性官僚制
行政伦理在数字时代的延续，其典型实践特征是通过平台监控等数字化手段强
化官僚制程序理性与法理权威。例如，通过设置严格依据法定程序的行政业务
流转系统来压缩个人价值判断空间，增强组织内部流程的透明度，加强对于各
个行政流程节点记录的稽查，从而减少行政流程中的自由裁量等个体化决策，
强化理性官僚制基于组织理性的伦理价值体系。

但当行政人员开始将信息技术视为自身行政自由裁量、个体决策选择和行
政工作科学化的实证依据时，其数字治理的规范价值论证体系就会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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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官僚制伦理是非人格化的，即便将技术仅视为手段，一旦个体脱离组织理
性程序而独立进行行政判断，作为伦理体系的官僚制（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就会让位于
“专家治国论”（Ｔｅｃｈｎｏｃｒａｃｙ，又译为技术官僚制、专家制）（Ｅｓｍａｒｋ，２０２０）。与
官僚制将行政定位于高效执行政治命令的思路不同，专家治国论采用社会工程
论的视角，以专业方案和长期规划论证作为其理性基础，数字技术又为专家跨
时空限制的远程决策或集体协商讨论提供了渠道，由此对于行政工作应然性的
判断可以更多依赖有针对性的专家分析，而非简单依照既定流程。在专家治国
论的伦理框架下，专家权威和结果绩效代替了法律程序权威与政治代议进程，
成为另一种合法性来源。专业胜任力而非法定职权决定了行政技术人员的实质
权力，并形成一种围绕问题解决与否的个体伦理判断标准。

与之相对应的是，当组织理性将信息技术视为决定性因素而非工具时，数
字治理不会局限在传统官僚制所限定的执行层面，而是进一步渗透行政决策的内
涵。“无人决策制”（ｍａｎ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ｌｏｏｐ）便是其逻辑的典型表现（Ｒｏｙａｋｋｅｒｓ，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无人决策制”是区别于“人定决策”（ｍａｎｉｎｔｈｅｌｏｏｐ）①、“有人
决策”（ｍａｎｏｎｔｈｅｌｏｏｐ）的第三种形态，它使信息技术和人在组织理性活动中
的地位发生了反转。在人定决策时，人是控制者，行政行为依赖人的授权，否
则技术平台不许运作。在有人决策时，人已经不再逐步操纵程序，而是直接使
用程序给出的结论信息进行判读决策。而在“无人决策制”下，由于决策所涉
及的数据信息过于复杂，超出了人的理解能力，机器反而能高效稳定地按既定
程序进行信息处理。所以人只能设计其中的算法程序，而将行政工作的信息收
集、行动选择和执行部分都让位于技术。实践中最典型的“无人决策制”就是
智能军事程序应用（Ｓｈａｒｋｅｙ，２０１０）或类似的交通违法自动识别处罚。在程序
设计合理、数据来源合法及识别准确的情况下，“无人”被视为效率最大化、消
除个体寻租空间或能力不足问题的最佳方式。效率原则作为组织理性的基础依
然被继承，但因为不再需要人的合作与决策，相关的行政流程、分权制衡等行
政原则就会逐渐遭到淡化。

在个人价值层面，一旦进入到技术决定论的语境中，一线行政者的伦理价
值观将趋向“理论的终结”（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Ｄｅｓｏｕｚａ ＆ Ｊａｃｏｂ，２０１７）。这
一层面上，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组织理性，而且改变了行政人员个体对于行政
问题的思维方式。其根本特征是基于因果关系的意义诠释逐步让位于基于相关
关系的简单总结。这种思维逻辑的转变有两个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行政人
员最初仅简单关注结果而非原因，如仅需系统告知最佳的机票订购时间，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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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理解结论背后的推断机理。而在第二阶段，行政人员开始依据由系统通过
数据挖掘得出的问题和警告信息行事，即数据自身开始引导行政问题的定义，
而不是仅仅通过行政互动来判断何为应该被关注的行政问题。

更重要的是，数据挖掘分析技术改变了传统行政人员“基于什么原因采取
什么行动”的思维模式，使其转变为“精准的追踪测量发现了哪些和问题相关
的统计指标”。例如，纽约市政策和战略规划办公室通过大数据广泛寻找和地区
犯罪数相关的因素并加以控制（Ｄｅｓｏｕｚａ ＆ Ｊａｃｏｂ，２０１７）。这改变了原本的行政
知识增长模式，即依赖工作人员根据犯罪问题的成因来建立理论逻辑假设并加
以验证。如今知识增长模式改为由系统平台挖掘数据、指出相关因素，只要能
通过控制相关因素实现将犯罪指标数值按期望降低的目标，则相关关系背后复
杂的内在因果机制就不会出现在行政人员的考虑和能力范围之内。由此可见，
降低犯罪的工作和寻找订购低价机票两件事采用了同样的伦理标准：只要工作
目标实现，其中的因果理论和意义诠释便不再重要。在价值观这一层面上，这
种强调相关但淡化因果的思维模式以结果为导向否定了过程的实质意义，从而
站在了理性官僚制伦理观的反面。同时，这种模式实质上令算法代替了个人思
考，并以此确定决策选项和行动方向，这又与传统的人格化专家决策存在鲜明
区别。上述内容是结果导向的个人伦理价值观在数字时代的特有体现。

虽然对于数字政府建设的应然性判断存在多种伦理观念，但我们可以从这
些散乱的价值论述中大致梳理出以上四种伦理观念类属，而每种伦理类属对于
数字政府建设的应然方向都有一套完整的基于自身价值假设的观念论述，在实
践中每种价值观也各有支持者。但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对于数字政府中的伦理价
值基础存在不同的根本认知，当不同伦理观念在具体行动中发生碰撞时，就会
出现差异化的伦理冲突。这不能仅凭“数字政府应该如何”的断言式论述一言
以蔽之，而需要根据冲突双方的价值观念进行分类论述。

四、行政伦理冲突的四种类型

四类行政伦理冲突各自拥有一套规范价值论述。一旦数字政府建设在判断
应然性和合理性时涉及不同的规范价值体系，行政工作中就会出现行政伦理冲
突现象。不同类型本质上是不同逻辑矛盾的体现，需要不同的方式方法予以
缓解。

（一）组织阴影型：组织理性和个人价值冲突（①型）
组织阴影型伦理冲突体现的是组织与个人间的价值断裂。即使组织理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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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价值在“技术是手段还是目的”的判断上暂时保持统一，由于官僚制度的
非人格化理性本质，组织理性仍会在信息技术应用问题上与个人价值形成冲突。
例如，即使都将信息技术视为手段，目的应该由其他机制设定，秉持法理程序
的理性官僚制与以专家权威和结果绩效为核心的专家治国论仍会形成冲突。当
政治领导不理性且不许官僚系统理性的时候，理性地遵循命令从而使自己不理
性的官僚究竟是不是理性的？官僚制工具理性的本意是增强系统的稳定性和可
预测性，但当意外已经随着数字治理复杂化成为“正常事故”后，专家依据结果
好坏快速调整具体意见似乎比固守官僚制程序理性更具合理性（Ｅｓｍａｒｋ，２０２０）。
反之，公共政策通常涉及价值判断，如解决问题的代价由什么群体承担、如何
平衡代价以保障公平等。专家治国论以结果绩效为理性基础，容易陷入结果绩
效难以论证过程公平的困境①。更重要的是，专家治国论的行政专家自肥倾向难
以通过制衡手段予以限制。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超载问题会更容易出现。
大数据技术之下，原本清晰明了的问题都可能因为数据复杂化超过了政治领导
和公众监督的信息处理能力，从而导致技术专家更难被问责与制衡。即使反战
和平人士和恐怖分子的差别一目了然，美国马里兰州州警依然能通过操纵政府
数据挖掘后台程序设定，使对立党派５３名反战和平人士被系统依据程序“智能
预警”标签为“恐怖分子”，令其在生活中受到各种不必要的附加盘查。这就是
专家滥权的典型（Ｇｒａｙ ＆ Ｃｉｔｒｏｎ，２０１３）。

与之类似，秉持技术目的论的组织理性与个人价值同样也会存在断裂。无
人决策制本身是程序理性和非人格化的极端强化，只要对事实数据提取准确，
需要实现的目标和考虑的相关因素足够明确，对每种情况相应触发的行动有清
楚对应，在清晰的逻辑关系下，机器就可以凭借其更高效的数据提取和运算分
析能力实现更优质的行动决策。换而言之，无人决策制本身要求的就是行政人
员为机器设定清楚的理论逻辑，并将其作为演绎分析的起点。然而，行政者个
人价值中的理论终结论虽然也由机器决策，但其只关注相关关系，而不解释其
中的机制意涵，这就形成了组织与个人围绕信息技术的责任推诿。更严重的是，
这种断裂会产生不确定性。人们不知道信息会依据怎样的逻辑关系产生怎样的
结果，同时又要求系统依据不清楚的逻辑关系进行自动决策，对于意料之外的
后果，问责自然困难重重。

例如，美国波士顿市曾推出一款叫“Ｓｔｒｅｅｔ Ｂｕｍｐ”（不平路）的ＡＰＰ。它通
过手机传感器收集行车震动，统计坑洞较多的不平路段，从而实现修路经费可
以精确分配到那些急需修复的路段。然而，结果却是修路经费高度集中在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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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周边路段，因为富人区的手机收集到的行车震动数据更多。如果是预算规
划编制部门做出了将修路经费集中在富裕城区的决定，对于这种明显偏离常识
的歧视行为行政，其问责工作很容易启动并落实。但一旦同样的决策是大数据
系统基于所谓“客观”的数据，在不清楚后果影响下“自动”实现的，实质明
显的歧视结果也会被客观中立的机器决策所掩盖，导致问责工作难以开展
（Ｄｅｓｏｕｚａ ＆ Ｊａｃｏｂ，２０１７）。

（二）二律背反型：工具手段和定义目的冲突（②型）
与组织阴影型不同，二律背反型伦理冲突体现的不是组织与个人的冲突，

而是各自维度上对信息技术要求分歧所形成的规范价值冲突。这种二律背反在
组织理性与个人价值维度也会存在不同的体现。行政人有限理性的现实与无人
决策制所追求的完全理性价值体系存在冲突，组织理性中的悖论集中体现在这
一矛盾中。而个人价值层面的悖论则围绕着专家的意义和认同展开，从而产生
系统官僚（Ｓｙｓｔｅｍ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和街头官僚逻辑之间的行政伦理冲突。它
们在本质上都是围绕将技术视为工具还是目的的公共价值二律背反。

对于组织理性来说，工具理性价值体系依然立足于行政系统中负责具体工
作的行政人。对行政人的问责和应然性判断仍然需要遵循理性官僚制逻辑。行
政人的有限理性、满意决策符合伦理规范要求，也是现实中基于条件制约的必
然选择，这一点被数字政府所继承。技术的使用只是让有限理性的覆盖范围更
大，而非替代其根本逻辑。然而，在无人决策制的价值体系下，数据处理被认
为是非人力所能及，而信息技术本身却被认定为可以突破人的能力限制。换言
之，行政人的有限理性不再是可以接受的正当选择，使用人力而非技术被认为
是阻碍行政效率提升的消极行动。无人决策制将具体技术应用方案视为一个整
体，行政的正当性应该基于整体的最终绩效，而非某个流程中的满意决策。这
形成了本质上基于整体成本效益的完全理性价值体系。

如果单独审视，这两种价值体系都可以独立成立。然而，如果它们混杂在
同一项行政工作中，则会出现某些阶段的有限理性、满意决策被作为最优信息
注入到基于完全理性假设的数据分析系统之中，由此产生程序或部门间的信息
失衡，乃至目标转移。例如，由于教学内容成本效益不明显和面对低龄学生等
特征，初等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传统上很大程度依赖在地相关机构和群体的主观
评价。为增强评估的科学性，美国曾建立一套教育增值系统，其通过大数据收
集和计算机统计分析测量学区、学校、校长和教师对初等教育的提升能力。联
邦和州的政策制定者和行政官员依据这个分数对校长、教师进行管理。一些州
甚至强制要求如果系统显示某校学生表现不佳，则该校将被认为不达标而须被

·４７１·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２·５



强制关闭。在依据无人决策制的伦理体系中，因为这种评估模式可以直接挖掘
提取数据，不需要人为主观报送，也避免了评审官员自身操纵结果的可能，因
此这是一种更为客观理性的评估模式。然而，现实问题却是对于一线教学力量
的分配以及对知识结构全面性的评估是一种人定的满意决策，难以完全量化理
性分析。在这种状况下推行无人决策制的价值理念后，数学和阅读科目的分数
由于容易被系统搜集、统计分析而被过分地强调，而其他不易准确定量测量的
科目的教学目标则发生转移，甚至被直接忽略，从而集中资源于那些容易提升
绩效指标的教育内容（Ｌａｖｅｒｔｕ，２０１５）。但这显然不符合全面提升初等教育质量
的初衷。作为绩效评估工具的技术一旦被并入可能自动触发决策结果的系统，
就可能出现类似的局部满意决策引发整体非理性的困境。

而在个人价值层面，专家治国论和理论终结论的伦理冲突的表现主要是系
统官僚和街头官僚模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方案计划型决策和自由裁量
决策间的差异（Ｂｏｖｅｎｓ ＆ Ｚｏｕｒｉｄｉｓ，２００２），最终问题的核心在于对知识意义的
诠释。作为价值体系，专家治国论强调智识的作用以及对行政管理组织逻辑、
程序理性和伦理的重塑。关键在于调动体制外可用于治理的知识智慧，而不只
是按官僚制调度模式将专家任命在非人格化法理流程导向的行政岗位上。然而，
对于行政工作中知识的归属和专家发生作用的方式，系统官僚和街头官僚模型
有明显差异。系统官僚是以计划安排发挥作用，其面对的是设想的情况并进行
理性化推演。而街头官僚是以自由裁量体现自身决策，其面对的是具体群众和
具体情境。这使得两者所形成的知识先天就有演绎性和归纳性的差异。秉持着
非人格化理性的专家将基于系统的推演知识作为专家身份标识基础的同时，一
线治理能人将人格化的具体情境分析和因势利导解决问题的胜任力作为专家认
定的基础。

如赫梅尔（Ｈｕｍｍｅｌ，２００８）所展示的关于对贩毒嫌疑人侦查流程合理性审
查的经典案例所示。对这一案例，法律专业人士强调要给出判定嫌疑人的明确
标准，从而验证警察执法行动逻辑的合理性；而一线缉毒警察却强调应发挥街
头执法观察经验，警察的感觉比判定指标更为重要。在这两种相反观点中，由
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在具体行政领域存在冲突，那么对于分别代表两种不同
知识的群体来说，谁才是应该主导此项事务乃至决定技术应用开发方向的专家呢？

随着专家身份定义的对立，其背后的行政伦理判断也会产生冲突。究竟应
通过技术手段来限制警察的侦查权，让其只能盘查系统认定符合逻辑的对象，
从而改变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模式，还是应该将信息技术作为警察的工具，让
其将解决问题的经验感觉覆盖到更大的巡逻场域？诸如此类的价值冲突会带来
伦理选择分歧：即使专家治国论和理论终结论都支持基于行政结果绩效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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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究竟该由系统化的学理专家来定义结果绩效，还是考虑到一些不可言说的
隐形知识，将这一工作交给那些对此熟练掌握的实践能人？

（三）目标失控型：工具理性的组织理性与理论终结论个人价值冲突（③型）
目标失控型伦理冲突是一种在数字时代得以衍生的特殊现象。由于组织理

性将信息技术定义成工具，并要求行政依然按照传统的政治目标设置流程上传
下达，然而与此同时，负责相关行政工作的群体却采用理论终结论的价值观念，
只求使用技术达到既定目标，不求理解其中之所以实现该目标的复杂逻辑关系。
这就导致官僚制上下级管理链条出现断裂，基于主体责任在人的职权目标拆解
下沉后却遇到基于技术系统设计的分工。这种情况下，理论终结论价值观会在
服从或抗拒工具理性的过程中走向数字形式主义或技术民粹主义（Ｔｅｃｈｎ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两种伦理困境。

数字形式主义的规范理论根源来自对组织正式制度的形成遵从。在工具理
性和理论终结论的组合下，原本工具性的组织制度设计替代了个人价值的诠释
理解。公务员无法对工作的目标价值进行判断，只能严格遵从组织要求。这就
容易导致组织原本设计用于辅助工作人员的工具变成了目标，反而虚耗资源妨
碍最终目标的实现，多头重复和流于形式的数字化基建项目最终增加了不必要
的基层治理负担。例如，据新华社报道，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导致
“重痕迹”而不是“重实绩”（孙少龙等，２０２１）。脱离目标、为建而建的数字化
基建项目不仅增加了公务员工作负担，又没能对公共服务实现本质提升。为了完
成绩效目标，系统建设本身以及维持系统运作比系统所辅助的工作目标更为重要。

与之相反，技术民粹主义源自对组织正式制度的替代。由于理论终结论基
于相关而非因果的思维模式，大量的大数据分析发现在本质上不提供明确的因
果逻辑关系，对于数据发现的实质意义因此留有大量个人解读的空间。如果个
体不再遵从组织正式制度的规范价值逻辑，技术解读就可能突破传统行政领域
的命令执行，从而成为一种挑战性的民粹主义力量，导致以“客观”数据分析
为依托反对法定上级命令和法定程序的现象出现。技术官僚不再仅作为公务员
在正式制度内工作，而是直接向民众喊话，以基于行政绩效的批评挑战整个行
政程序的合理性。要求技术部门集中权力，反对分权制衡和控制性行政流程等
技术民粹主义活动①。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技术民粹主义以技术为依托而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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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罗马市政管理的案例，其核心观点是将罗马的公共交通和道路等基础设施的不
善，归咎于传统政治中充满为了争取党派利益而非解决问题的策略性协议以及低效僵化的行
政机器，并相信技术民粹主义由于不再涉及党派政治利益交换和行政流程束缚，技术因而可
以直接被快速应用于改善具体问题免受外行掣肘（Ｄｒｐａｌｏｖ ＆ Ｗｅｇｒｉｃｈ，２０２０）。



理性官僚制的法理程序权威，其所进行的行为通常违反传统行政伦理依据程序
规定的行为准则，转而倡导单一化、集中化、非协商性以及不欢迎非专业群体
参与决策等价值特质。这些违反惯常公共行政伦理的观念和做法本应被行政问
责批判和制止，但又因其通过技术的客观、真实、数据导向、问题导向等方面
建构起一套与理性官僚制竞争的伦理体系，将自身挑战程序限制的合理性构建
于实质提升公共治理品质之中。这就使得监察部门在伦理上难以对其问责，最
终陷入两难。

虽然遵从和替代是两种相反的行动，但上述两种行政伦理困境实质上根出
同源，都是原本正式的行政目标难以在官僚制理性内被一以贯之地接受，反而
被从上至下或从下至上的竞争性价值体系所替代导致的结果。官僚制理性的命
令服从链条原本为推动各相应环节通力合作以实现目标而存在，但当工具理性
和理论终结论都无法理解工作中各要素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时，即使程序还在
运作，目标也有失控的风险。

（四）过程失控型：无人决策制的组织理性与专家治国论个人价值冲突（④型）
官僚制中信息的部门化分割不只是一种适应人能力有限性的妥协，实质也

是一种基于行政监察目标的控制。在传统官僚制中，公共组织掌握的信息量被
要求与行政职权的大小相匹配。行政部门或公务员所能接触的公共信息都需要
严格限制在其工作所必需的范围内，从而防止信息遭到滥用。然而，数字政府
的建设需要极大程度打破原本基于信息分割的监察控制体系。这使得谁有权力、
依据什么规定以及接触哪些数据不再按照传统行政监察的职权匹配逻辑展开。
这也就产生了另一种类型的数字政府行政伦理冲突（Ｓｔａｈｌ，２００５）。

尤其在无人决策制和专家治国论两种价值体系叠加的情况下，过程失控的
风险会极大提升。无人决策制的本质是程序组织理性的极致。如果说传统官僚
制暗含将人视为机器的隐喻，并认为可以通过理性来提升效率，那不再使用人、
直接使用机器就是此逻辑下最非人格化、最为理性的结果。在此情况下，判断
行政工作应然性的重心在于对内部逻辑设计的审视。然而，无论多精细的规则，
其实都需要另一套规则体系来判断之前的规则体系是否能在某个特殊情境下适
用。定得越严苛的规则在面对“合理的例外”情况时就越缺乏弹性。随之，对
在特定情况下援引某条规则是否合理的伦理判断就需要更多证明材料和专家论
证予以支撑（Ｐｏｗｅｒ，１９９７）。同时，在公共部门中判断行政行为合理性的依据
往往不是其经济效益，而是被制度性认可的一整套证据收集和调查论证的流程。
这就产生了吊诡的结果：无人决策制由于数据技术的进步在理论上保证了既定
程序的严格执行，并提供了透明的结果报告。但却因为其严格的程序而使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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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需要专家对例外情况及伦理公平性进行论证、修正与控制。
此时，人和机器的判断就因相互嵌入而产生伦理冲突。如果专家不能充分

了解运作机制信息并发挥自身价值判断，他们就无法修正被既定程序所忽略的
“合理例外”。但按照无人决策制的价值体系，专家应仅能接触到行使职权所必
需的信息，而不能游离于监察体系之外。毕竟在这种价值体系下，作为人的专
家可能会存在人定决策的弊端，甚至存在滥用权力自肥的动机，所以不应享受
和机器一样的信息权力。这时就会出现又一个吊诡的现象：人被要求修正机器
的错误，却又不被允许掌握机器所掌握的信息，或更改机器所做出的判断。

例如，美国曾发生过一位摩托车手因为人脸识别系统出错而被错误吊销执
照的情况。在与行政部门经过了冗长繁琐的争执后，此人才最终证明了自己的
身份并拿回驾照（Ｒｏｙａｋｋｅｒｓ，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这位摩托车手遭遇困难的真正原
因并非在于行政部门的刁难和渎职，而恰恰在于行政人员操作的困境。当系统
无人决策已经成为理性化身后，行政人员无权更改系统做出的决策，因为系统
掌握了远比行政人员更充分的数据信息。要挑战人脸识别系统的决策合理性，
就需要行政人员提供更多更充分的证据以证明系统是错误的，否则行政人员擅
自更改系统自动做出的决策就会面临巨大的问责风险，也有可能形成滥权寻租
的漏洞。但同时基于人的行政问责体系又不允许行政人员掌握比系统更多的信
息。因此，即使行政人员已经发现错误并想帮助办事人解决问题，也只能在既
定程序外另辟蹊径，由办事人提供更多的行政信息，以此证伪系统自动做出的
决策结果。

五、总结：数字政府的整体性伦理建设

为了简化纷繁复杂的行政世界使其便于理解，人们往往需要聚焦于某个分
析维度，并对人的行动逻辑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定与假设。然而，正如斯蒂弗斯
（Ｓｔｉｖｅｒｓ，２００９）所指出的，在行政学中基于组织结构或效用最大化等概念建立
起的行政研究，其分析焦点通常围绕目标实现的理性假设。其中，分析对象被
假设为等待发现的恒定客观存在。基于利弊得失的客观分析代替了基于是非对
错的伦理判断。然而，这种通行的研究模式会淡化真实行政的社会复杂性。公
共行政是一种社会性存在，而非客观实体。行政中的核心概念，如命令、服从、
问责、协调等工作，本质上都依赖于人的遵从，而非简单由程序命令设定触发。
因此，公共行政无法实现绝对客观化。同样条件下，不同的结果可能仅仅源于
观念的转变，甚至一念之间的想法。组织本身是围绕目标实现的理性产物，而
人却是拥有是非对错价值观的独立个体。尽管理性化的分析维度具有良好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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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效果，却难免淡化了不同伦理观念所产生的复杂性。
更重要的是，当前如火如荼的数字政府建设进一步推升了关注伦理冲突问

题的意义。与传统行政伦理议题更多聚焦在行政决策或自由裁量的应然性不同，
由于信息技术的突破，数字政府建设对整体行政组织流程的存在意义具有更深
的伦理挑战。对于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数字技术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政府行
政应该如何运作等根本问题，隐藏着截然对立的伦理价值体系，这使得某个价
值体系内曾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行政模式可能受到另一个价值体系全方位的伦理
挑战。一旦四种价值体系类型在某项工作中出现两相对立的情况，就会发生相
应类型的行政伦理冲突。各种如修路不公平、系统平台为建而建、教学中过分
强调特定学科及无法撤销政府人脸识别判定等可知可感的怪谈看似发生在不同
领域，相互之间没有联系，但究其深层，却有着特定行政伦理冲突的逻辑。

有别于聚焦具体技术设计导向的伦理分析，对数字政府建设应然性的整体
性分析也同样重要。数字政府中的伦理问题不只是技术对于传统隐私、公平、
安全等价值的回应和实现，更独特的是数字技术本身会冲击既有的行政伦理观，
形成同一行政链条上不同环节的伦理标准相互对立的情况。因此，防止个体环
节的正当观念最终累加成为集体层面的伦理冲突尤为重要，这具体包含三个
方面。

首先，在宏观层面，整体性的数字政府建设需要与整体性的伦理论述相配
套，否则，各种旨在打破“数据孤岛”促进数据交换的集成式数据平台可能由
于不同伦理规范的数据管理要求同时嵌入同一系统，从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现行研究往往采用部门利益分割来理解现有实践中行政部门对行政数据集成的
反对。然而，这种思路容易由于归因过度简单化而掩盖了公务员在其中因伦理
冲突而感到的彷徨。毕竟行政伴随着问责，一旦秉持“无人决策制”的平台被
人所控制，那滥用的风险应如何避免？反之，如果不能被控制，那一旦出错，
谁又该对系统的自动决策失误负责和纠错？打破“数据孤岛”不只是技术的交
换，同时也需要打破伦理的孤岛，将现状中一个个基于不同伦理认知建设的行
政数据平台适当集合到一起。

其次，在中观层面，行政程序比数据系统对于分析数字政府中的伦理议题
更为重要。个体的合理可能由于不同环节的伦理观对立而成为集体的不合理。
因此，对于数字政府的行政伦理分析需要注意超越案例之外的约束和要求，尤
其是本案例的伦理讨论会不会在其他上下游行政程序中产生应然性判断的逆转。
这对于现行主要依靠案例研究的行政伦理分析提出了方法论意义的要求，行政
流程上下游中判断应然的依据以及实质做出应然判断的关键节点，可能也是案
例分析的重要依据，而非可有可无的背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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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微观层面，不同类型的伦理冲突需要不同的认知模式。由于数字
政府建设快速推进，适用于数字治理的研究场域也随之不断拓展。但相比于场
域的多样性，数字政府的伦理研究焦点却相对单一。不同问题的解决思路往往
都会归于组织制度调整、对不同用户群体权益的尊重，以及效率和安全的平衡
三大类。然而，本文的分析框架为思考如何解决数字政府的伦理冲突提供了另
一种认知思路。正如在行政伦理研究中，组织阴影问题通常需要采用多元参与
予以缓解（Ｄｅｎｈａｒｄｔ，１９８１），而手段目的的二律背反问题则需要从正式制度中
明确“制度价值”（Ｒｅｇｉｍｅ Ｖａｌｕｅｓ），从而让具体行政有价值推断的锚定点
（Ｒｏｈｒ，１９８８）。行政伦理中固有的知识方案需要更细致地导入到数字政府的建
设之中。通过对伦理冲突类型进行分类，同是数字政府中的伦理问题就将对应
不同的行政伦理分析脉络，以及各自脉络的知识方案。这将使得伦理分析摆脱
万灵药式的口号倡导，回归到对具体行政工作的研究中来，从而为行政理论世
界和经验世界的结合增添一条可能的路径。

参考文献
黄璜（２０２０）． 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能力、转型与现代化． 电子政务，７：２ － ３０．

Ｈｕａｎｇ，Ｈ． （２０２０）．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ｄｒｉｖｅ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７：２ － ３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单勇（２０１９）． 跨越“数字鸿沟”：技术治理的非均衡性社会参与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５：６８ － ７５．
Ｓｈａｎ，Ｙ． （２０１９）．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Ｕｎｅｖ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５：６８ － ７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韩兆柱、马文娟（２０１６）． 数字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１：２３ － ３５．
Ｈａｎ，Ｚ． Ｚ．，＆ Ｍａ，Ｗ． Ｊ． （２０１６）．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２３ － ３５．

李慧龙、于君博（２０１９）． 数字政府治理的回应性陷阱———基于东三省“地方领导留言板”的考察． 电子政务，
３：７２ － ８７．
Ｌｉ，Ｈ． Ｌ．，＆ Ｙｕ，Ｊ． Ｂ．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ｒａｐ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Ｂｏａｒｄｓ”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３：７２ － ８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孟庆国、崔萌（２０２０）． 数字政府治理的伦理探寻———基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视角． 中国行政管理，６：５１ － ５６．
Ｍｅｎｇ，Ｑ． Ｇ． ＆ Ｃｕｉ，Ｍ．（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６：５１ － ５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宋烁（２０２１）． 论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构建． 行政法学研究，６：７８ － ８９．
Ｓｏｎｇ，Ｓ．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６：７８ － ８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孙少龙、王琦、高蕾（２０２１）． 除“指尖”之苦减基层之负———各地区各部门扎实开展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工作综述． 新华网，取自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０ ／ ｃ＿１１２７５８０６４０ ｈｔｍ．
Ｓｕｎ，Ｓ． Ｌ．，Ｗａｎｇ，Ｑ．，＆ Ｇａｏ，Ｌ． （２０２１）． Ａ Ｍｅｍｏ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ｇｅｒｔｉｐ”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０ ／ ｃ＿１１２７５８０６４０ ｈｔ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伟玲（２０１９）． 加快实施数字政府战略：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电子政务，１２：８６ － ９４．
Ｗａｎｇ，Ｗ． Ｌ． （２０１９）．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１２：８６ － ９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长征、彭小兵（２０２１）． 从“窗口”到“端口”：地方政务中心的数字治理逻辑———基于Ｓ市的动态跟踪调查．
电子政务，１０：８１ － ９１．

·０８１·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２·５



Ｗａｎｇ，Ｃ． Ｚ．，＆ Ｐｅｎｇ，Ｘ． Ｂ． （２０２１）． Ｆｒｏｍ “Ｗｉｎｄｏｗ”ｔｏ “Ｐｏｒｔ”：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ｓ：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ｉｔｙ Ｓ．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１０：８１ － ９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晓林、明承瀚、陈涛（２０１８）． 数字政府环境下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研究． 行政论坛，２５（１）：５０ － ５９．
Ｘｕ，Ｘ． Ｌ．，Ｍｉｎｇ，Ｃ． Ｈ．，＆ Ｃｈｅｎ，Ｔ． （２０１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ｉｂｕｎｅ，２５（１）：５０ － ５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成福、谢侃侃（２０２０）． 数字化时代的政府转型与数字政府． 行政论坛，２７（６）：３４ － ４１．
Ｚｈａｎｇ，Ｃ． Ｆ．，＆ Ｘｉｅ，Ｋ． Ｋ． （２０２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ｒａ．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ｉｂｕｎｅ，２７（６）：３４ － ４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钟伟军（２０１９）． 公民即用户：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逻辑、路径与反思． 中国行政管理，１０：５１ － ５５．
Ｚｈｏｎｇ，Ｗ． Ｊ． （２０１６）．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ａｓ Ｕｓｅｒｓ：Ｌｏｇｉｃ，Ｐａｔｈ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０：５１ － ５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ｇａｒｋｈａｎｉ，Ｍ． （２００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Ａ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７（３）：４６５ － ４８７．

Ｂｏｖｅｎｓ，Ｍ．，＆ Ｚｏｕｒｉｄｉｓ，Ｓ． （２００２）．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ｉｅｓ：Ｈｏ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２（２）：１７４ － １８４．

Ｃｈｅｎ，Ｈ． （２００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３４（３）：
２２３ － ２２７． 　

Ｄｅｎｈａｒｄｔ，Ｒ． Ｂ． （１９８１）．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ＫＳ ：Ｒｅｇｅｎｔｓ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Ｋａｎｓａｓ．
Ｄｅｓｏｕｚａ，Ｋ． Ｃ．，＆ Ｊａｃｏｂ，Ｂ． （２０１７）．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４９（７）：１０４３ － １０６４．
Ｄｅｓｉｅｒｅ，Ｓ．，＆ Ｓｔｒｕｙｖｅｎ，Ｌ． （２０２１）． Ｕｓ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ｏ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 Ｊｏｂｓｅｅｋｅｒｓ：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ｅｑｕ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５０（２）：３６７ － ３８５．
Ｄｒｐａｌｏｖ，Ｅ．，＆ Ｗｅｇｒｉｃｈ，Ｋ． （２０２１）． Ｔｅｃｈｎ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５６（４）：６４０ － ６６０．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Ｊ． Ｅ． （２００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ｔａｔ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Ｐ． （２００９）．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６（１）：７５ － ８１．

Ｇｏｏｄｓｅｌｌ，Ｃ．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ＣＱ Ｐｒｅｓｓ．
Ｇｒａｙ，Ｄ．，＆ Ｃｉｔｒｏｎ，Ｄ．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９８：６２．

Ｈｕｍｍｅｌ，Ｒ． Ｐ．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Ｔｈｅ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Ａｒｍｏｎｋ，Ｎ． Ｙ：Ｍ． Ｅ． Ｓｈａｒｐｅ．
Ｌａｖｅｒｔｕ，Ｓ． （２０１６）． Ｗｅ ａｌｌ Ｎｅｅｄ Ｈｅｌｐ：“Ｂｉｇ Ｄａｔ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ｓ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７６（６）：８６４ － ８７２．
Ｒｏｈｒ，Ｊ． （１９８８）． Ｅｔｈｉｃｓ ｆｏｒ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Ｖｏｌ． ３６）． Ｂｏｃａ Ｒａｔｏｎ，ＦＬ：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
Ｒｏｙａｋｋｅｒｓ，Ｌ．，Ｔｉｍｍｅｒ，Ｊ．，Ｋｏｏｌ，Ｌ．，＆ ｖａｎ Ｅｓｔ，Ｒ． （２０１８）．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２７ － １４２．
Ｐｏｗｅｒ，Ｍ．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ｉｔｕａｌｓ ｏｆ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ＵＫ：ＯＵＰ Ｏｘｆｏｒｄ．
Ｓｈａｒｋｅｙ，Ｎ． （２０１０）． Ｓａｙｉｎｇ ‘Ｎｏ！’ｔｏ Ｌｅｔｈ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ｔｈｉｃｓ，９（４）：３６９ － ３８３
Ｓｔａｈｌ，Ｂ． （２００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Ｈｅｒｓｈｅｙ，ＰＡ：ＩＧ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ｉｖｅｒｓ，Ｃ．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５２（７）：１０９５ － １１０８．

责任编辑：朱亚鹏

·１８１·

公共行政的数字阴影：数字政府建设中的伦理冲突◆


